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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日前，李克强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通过
科学的抽样调查，采集失业率数
据，可以更好监测就业状况。经
过几年探索，目前我国发布使用
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的条件已
具备。会议确定，在继续使用城
镇登记失业率指标的同时，由统
计部门依法适时发布大城市调

查失业率数据，以更加全面动态
反映失业情况，为促进比较充分
的就业提供支持。（7月31日《北
京青年报》）

所谓登记失业率，通常指
的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同城镇
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之和的比例关系。通俗地说，
这样失业率的统计，建立在城
镇失业者到当地就业服务机构
进行求职登记的基础上。然而
具体到现实生活中，并不会所
有失业者都会到相关机构进行
登记，那么由此得出的失业率
就难免失真，甚至过于偏低。

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失业

率统计中的人为偏差？应该
说，采用国际通行的调查失业
率是一种可行选择。登记和调
查的最大差别，就在于调查失
业率是通过城镇劳动力情况抽
样调查进行计算，它既不限定
调查对象为“非农业户口”，也
不要求进行单向度的主动“申
报”。如此广覆盖的统计方式，
被公认为能衡量劳动力市场劳
动供求的剩余程度，反映劳动
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事实
上，自1996年开始，国家统计局
就开始进行有关劳动力的抽样
调查，该调查每年进行三次。
但如此得出的调查失业率数

据，一直未曾对外公布。
由此比较，“大城市调查失

业率数据将适时发布”的决定，
至少体现出了两重积极的信
息。一方面，曾经由部门统计且
秘不外传的失业率数据，终于上
升到了国家决定，这是失业率统
计的逐渐脱敏，与国家对宏观经
济“晴雨表”的日益重视。另一
方面，当失业率数据的得出从曾
经的“登记”转向“调查”，并且进
入到适时公开的步骤，这反证出
的更是决策者的某种勇气，或者
说，它指向的是宏观经济决策的
可能变化。但无论如何，“发布
调查失业率”蕴涵的都是真实的

逻辑。
统计方式由“登记”变为“调

查”，从理论上而言，它只会让
失业率数据更真实，而不会让
天塌下来。“大城市调查失业率
数据将适时发布”，无疑是中国
失业率统计的一大突破，但仍
需指出的是，调查方式的变化
并不必然就会带来实际统计数
据的符合现实，而这需要的，是
继续深度剥离某些紧密的联
系，譬如失业率和政绩，譬如失
业率和刻意的虚荣心理。在

“适时公布”之后，这些同样不
能被忽视。
□王聃

“发布调查失业率”蕴涵真实的逻辑

国有国法，党有党规。对
于党员干部来说，党纪国法是
从政做人的底线，是不可逾越
的红线，也是触碰不得的高压
线。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充分
体现了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也再次警示党员干部：
党纪国法不容违逆。

古人说：“凡善怕者，必身
有所正 、言 有 所 规 、行 有 所
止。”一个人只有敬畏法纪，才
能慎初、慎微、慎行。反之，如
果目无法纪，必然迷心智、乱

言行、丢操守。纵观一些落马
的贪官，无不是让贪欲蒙蔽了
理智，让权势淹没了敬畏，一
步步失守法纪的防线，最终走
向蜕变腐化、违法犯罪的深
渊。这警示每一个党员干部，
在党纪国法面前，要心存敬
畏，不要心存侥幸。心怀敬
畏，才能慎始敬终；警钟长鸣，
才能警笛不响。

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
律，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优
势。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

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
纪律。任何党员，不论党龄长
短、职务高低，都必须严守党的
纪律，既不能因为是普通党员
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更不能
因为位高权重而无视纪律约
束。党纪不能违，法律更不能
犯。对党员干部而言，遵守党
的纪律是本分，遵守国家法律
是义务，党纪国法面前不能搞
特殊、有例外。党内决不允许
有不受法纪约束、甚至凌驾于
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相

反，党员干部职位越高，越要模
范遵守党纪国法、带头维护法
纪尊严——这才是党的规矩、
党的传统。

党员干部不仅要以身作
则、带头遵纪守法，而且要严格
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
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
现象。党内决不能搞封妻荫
子、封建依附那一套，搞那种东
西总有一天要出事。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
胜”。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警示

我们，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各项
纪律都要严。遵纪守法是无条
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
有法必依、有违必查。要深入
贯彻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
和纠正“四风”，坚持以零容忍
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
蔓延的势头。广大党员干部守
法纪、守规矩、守本分，真正做
到清清白白为官、堂堂正正做
人、干干净净干事，这是对党和
国家的事业负责，也是对自己
和家人负责。

党纪国法 不容违逆
□人民日报评论员


